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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一个报酬仅400元、一小时左右
就可以完成的零工，却因为缺乏必要
的安全保障，导致一名工人丧生，进而
引发42万余元的赔偿争议。记者17
日了解到，如皋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
生命权纠纷案。

2019年7月的一天，家住如皋下
原镇的张某家中店面房二层的两扇窗
户需要拆卸，他找到徐某，双方商定拆
卸劳务费为400元。次日一早，徐某带
着朱某、程某来到张某的店面房后开始
砸墙、拆卸窗户。7时许，程某在拆卸二
层窗户时，不慎从平台上摔落受伤，经
抢救无效死亡。事后，程某的亲属诉至
法院，要求张某、徐某、朱某共同赔偿因
程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42万余元。

庭审中，徐某、朱某、程某三人内部
是否构成雇佣关系、三人与张某之间是
否构成雇佣关系成为庭审争议焦点。

如皋法院审理认为，在案涉拆墙
拆窗施工中，张某与徐某联系后，徐某
即联系朱某到现场，双方商定了报酬，
徐某又联系了程某参加施工，徐某、朱
某、程某均自带了锤子一起进行上述

施工活动。该三人之前也曾在一起合
作过，三人都是平分工钱。由此可见，
三人按照自愿和自由的原则，自行组
织队伍，共同完成任务，共同获取报
酬，徐某与朱某、程某之间没有明显的
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三人之间是平等
协作的关系。因此，在此次施工中，三
人是以徐某牵头为了共同的目的和利
益而形成的松散型的合伙关系。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
害均无过错，但一方是在为对方的利
益或者共同的利益进行活动的过程中
受到损害的，可以责令对方或者受益
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本案中，程
某是在为三人合伙组织共同的利益进
行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损害，徐某、朱某
应对程某的法定继承人承担相应的补
偿责任。

那么徐某等三人与张某之间是否
构成雇佣关系呢？法院认为，张某联
系徐某洽谈拆窗作业，后徐某联系朱
某、程某组成松散型合伙组织并自带
工具锤子进行施工，且拆卸两个窗户
即交付工作成果仅用时一个多小时就

已基本完成，再结合双方结算是以工
作成果为依据而非点工，双方地位平
等不存在隶属关系，符合承揽关系的
法律特征，故张某与徐、朱、程三人构
成承揽关系。

法院认为，张某选任不具有安全
保障条件的人员从事高处作业，对此
具有一定的过错，应依法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程某在高处作业中未尽谨
慎义务，疏于安全注意，危险作业，对
自身受伤存在重大过错。按照各自的
过错程度，法院衡情确定张某承担
15%的赔偿责任，程某自行承担65%
的责任，徐某、朱某承担补偿责任。

砸墙、修屋面、建厕所……在农
村，这样的短期用工比较普遍，因为无
合同、安全保障不到位，一旦发生事
故，往往出现赔偿主体难以确定、责任
难以分配等问题，事故各方由此陷入
重重纷争。法官借此案提醒用工方、
施工方，业务虽小，安全事大，务必绷
紧安全之弦，做好防护，避免安全事故
的发生。 本报通讯员张琴 丁冬兰

本报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听说超市在搞促销活动，
如东的吴老太闻讯前往，没想到却在
活动现场摔成骨折。记者17日从如
东法院了解到，超市由于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被判承担30%赔偿责任。

2019年9月的一天，如东某超市
举办海鱼促销活动。当日，吴老太与
其儿媳一同参加促销活动，吴老太在
该超市营业场所二楼处买海鱼时跌
倒。超市店员报警并将吴老太送至医
院治疗。

吴老太认为，因当天超市人流较
多，如东某超市店员在管理人流秩序
时手推致其跌倒。超市辩称，店员根
本没有碰到吴老太，而且吴老太跌倒
后，超市也报警并将吴老太送往医院
救治，已履行了相关救助义务，相关费
用不应该全部由其承担。

本案审理中，法院调取了监控
录像。监控画面显示，当日参与促

销活动的消费者人数众多，吴老太
在柜台处不慎跌倒，未发现有人推
搡吴老太。

如东法院审理认为，某超市作为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负有一定的安全
保障义务，即其应尽在合理限度范围
内使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
务，然其在组织开展促销活动中却未
能尽到相应的防范和注意义务，致吴
老太在参与促销活动过程中跌倒，故
认定如东某超市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吴老太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另一方面，吴老太年事已高，在参
与促销活动人员较多的情况下，其本
身也有充分注意的义务，更何况其儿
媳在现场，故其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
错。综合吴老太跌倒的场所、跌倒的
原因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酌情确
定某超市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其余
损失由吴老太自行承担。

晚报讯 出警、扣车、拍卖……记
者昨天从启东法院获悉，启东法院依
法用足用好一系列执行强制措施，有
效震慑了抱有侥幸心理的被执行人，
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启东一男子迫于执行威慑主动履行两
起执行案件。

前不久，启东法院执行110接到报
警电话，申请执行人称发现被执行人名
下车辆出现在启东某小区。执行干警听
闻立即出动，20分钟抵达该小区，发现
车辆停放在小区内，被执行人却不在现
场。由于被执行人的电话无法接通，为
督促其及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执行干警立刻走访附近居民询问情
况，最终与被执行人家属取得联系。

执行干警向被执行人家属出具了
证件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并希望他们积
极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然而被执行
人家属以不知情为由，拒不配合，执行
工作陷入僵局。与家属协商无果后，执
行干警再度确认车辆属于被执行人无
误后，随即叫来拖车依法强制扣押该车
辆至法院。

扣押车辆后，启东法院及时联系到
被执行人，释法明理，告知其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的法律后果，但被执行人依旧
置若罔闻，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为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启东法
院依法作出拍卖裁定，通过司法拍卖处
置被执行人的扣押车辆。

当拍卖裁定送达被执行人后，法院
强制执行的威慑让被执行人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11月初，被执行人筹集钱款
后，主动到法院履行债务。同时，被执行
人在启东法院还有另外一件执行案件，
想到自己的车子随时面临着被扣押、拍
卖的“风险”，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两件
执行案件的全部法律义务并交纳拖车费
300元。 通讯员陈中兵 记者黄海

400元零工引发42万元赔偿官司
伤亡者因危险作业被判自担65%责任

出警、扣车、拍卖……

法院强制男子
执行两起案件

老太在促销活动现场摔骨折
超市因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判担责

安全保障义务一般发生在公共场
所、经营场所、公共活动领域，由于其
面对的是不特定的公众群体，作为危
险源的开启者和管理者，法律要求相
关主体负起保障参与者安全的义务。
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三十七条第一款如是规定：“宾馆、
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
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
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
定在承袭《侵权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
基础上，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主体范围
将经营场所的经营者涵盖在内。

通讯员张开华 记者王玮丽

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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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教育经历之种种，不一
定都印象深刻。无非是从幼稚园到大
学这一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道路：
前半段增强你的能力和知识储备，后
半段决定了你的职业规划和发展……
我想，能在半道影响其一生的，也真是
屈指可数了。而我就是这么个例子！有
幸，遇见了通师高专。

其实我与通师高专的交集，远在
小学便开始了。小学期间，我就受到
了来自通师高专毕业生们潜移默化的
熏陶。我们的班主任就是从这里走出
的一位语文教育领域的名师。全班同
学都很喜欢她的课——不论是古诗还
是文章，她都能带领着我们沉浸其中，
用心去感受作者的喜怒哀乐。这种独

特的教学方式不管是放在过去、现在
还是以后，都是新颖、鲜活、不过时
的。也是她，让我萌生了成为一名老
师的念头。原来一名受学生喜爱的老
师站在讲台上，是会发光的。

后来在五年级，又有两位通师高
专的实习生来到了我们班。那段时间
里，班里总是像过节一样热闹。因为
在我们眼里，她们的课总是蕴含着无
限的个人魅力。角色扮演、小组讨论、
实地考察一样不落，我们对于学习的
兴趣也愈发浓厚。虽然她们在那个学

期期末便结束了实习，走进别的学校
开始了执教生涯，但这种热烈的学习
氛围，一直持续到了我们毕业。

匆匆临别前，我们意外地收到了
她们的祝福卡片，至今我还小心地收
藏着以作勉励。卡片上面写着：愿你
像颗种子，勇敢地冲破泥沙，将嫩绿的
幼芽伸出地面，指向天空。

如今，这颗满怀热情和希冀的种子，
在前辈们光与热的悉心照料下，已面朝
暖阳，茁壮生长。在漫漫长路上开始自
己的一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师范的生活忙碌而充实，在这里的
两年里我收获颇丰。我想，我已经明白
为何从这里走出去的老师，都有着鲜明
突出的个人魅力了。这期间我努力提
升着自我，想要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更想将一代又一代的故事，传承下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教育之魂，凝于之中。我们的故
事，远不止于此。 马颉垚


